


依据《京雄高速公路(北京段)工程施工便道施工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第

2.3.1项规定，招标人有权以补遗书形式对招标文件进行修改，凡招标文件与本

补遗书不符之处，以本补遗书为准。投标人收到本补遗书后，应立即将加盖公章

的回执扫描件发送至 chelbizbyb@163.com以确认收悉。本补遗书共 2页（含封

面、回执）。

1. 本次招标最高投标限价为：7109717元

2. 工程量清单以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固化清单电子文件（附件 1）为准。

3. 项目专用技术规范与项目专用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附件 2）随同本补

遗书发出。

4. 收 到 本 次 补 遗 书 后 ， 请 到 华 杰 工 程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www.huajie.com.cn）招标代理业务专区下载补遗资料（附件 1工程量固化清单

电子文件、附件 2项目专用技术规范与项目专用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投标人

对本次补遗书的回复视为已收到完整的补遗资料并已清楚其全部内容。

回 执（格式）

我单位已收到《京雄高速公路(北京段)工程施工便道施工招标文件补遗书》

（共 2 页），补遗书编号为 1 ，并已清楚其全部内容，特此确认。

投标人：（盖章）

2019年 月 日


